
臺中市立新社高級中學甄選幹事徵才公告  

一、出缺職務：職稱：幹事  

職系：綜合行政  

職務列等：委任第 5 職等或薦任第 6 職等至第 7職等 

出缺名額：1 名  

辦公地點：臺中市新社區新社高級中學  

           (臺中市新社區復盛里中和街 3段國中巷 10 號)  

公告日期：114 年 6 月 4 日至 114 年 6 月 8 日 

二、工作內容：  

（一）辦理學生宿舍管理、門禁安全管制、清查人數、宿舍環境清潔、內務檢查等學生宿舍管理

行政事務，並協助辦理住宿學生之生活輔導及學生用餐管理等行政工作。  

（二）辦理學生宿舍及用餐學生餐廳財產、設備、物品等請購、保管、維護、清潔及水電管制等

行政工作。  

（三）辦理學生宿舍管理工作會議召開、宿舍管理幹部訓練、住宿生防火防災訓練、座談會等業

務，以遂行宿舍管理工作。  

（四）學生住宿期間，緊急狀況之處理及回報。  

（五）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三、工作時間： 

(一) 每週一至週四下午 4：00 及翌日上午 8：00。  

(二) 每週日下午 6：00 至翌日 10：00。  

(三) 國定假日、連續假日（含彈性調整假日）最後一日當天下午 6：00 至翌日   

上午 10：00。 

四、所需資格：  

(一)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以上學校畢業且公務人員考試及格，經銓敘審定   

合格實授委任第 5 職等以上並具綜合行政職系任用資格者之公務人員 

且至報名截止日止，無特考特用及其他規定限制轉調情形者。 

(二) 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6 條及 28 條第 1項各款情事之一者、無公務人員陞   

遷法第 12 條各款情事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1 條第 1 

項所定不得任用之情事者。  

(三) 無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等犯罪紀錄及未曾受懲戒或行政處分者。  

(四) 具服務熱誠、協調溝通能力，注重行政倫理，熟悉電腦文書處理(含公文    

系統、Word、Excel)與網路操作能力，並能配合學校需要執行職務者。 

(五)通過全民英檢或相當之英語測驗者尤佳。   

四、報名方式：  

（一） 配合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推動線上徵才作業，現行採線上投遞履歷，說明如下:  

1. 符合前列資格條件且具意願者，請於 114 年 6 月 8 日（星期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事求人機關徵才系統」點選「我要應徵」，確認「我的簡歷」及「我的履歷」內容無誤後，

點選「應徵職缺」並授權徵才機關直接向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取得個人完整履歷資料，將相

關證明文件（身心障礙證明（無則免附）、英語能力檢定證明文件（無則免附）、退伍令或免

服兵役證明（無則免附）、切結書、查閱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檔案切結書等相關證件合併成

1個 PDF 檔）完整上傳。  



2. 未完整上傳前述附件資料者，將以資料不齊全無法參加甄選處理（本校不另行通知補件）。  

3. 履歷資料內「簡要自述」欄位不得空白。  

4. 如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2 條者，另請檢附以下 3項證明文件一併上傳： 

1.足資證明親子關係之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2.子女居住證明、3.切結書。  

（二） 聯絡方式：聯絡電話：04-25812116，報名事宜洽人事室分機 121~122、工作相關問題請洽學

務處分機 311、313。  

五、其他：  

（一） 報名人員經審查符合資格者，將擇優通知面試；若資格不符或未獲遴選參加面試者，恕不另

行通知。  

（二） 本案除正取 1名外，得增列候補人員 2名，候補期間自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算 3個月內有

效。應徵人員均不符合本校需求時，得予從缺。  

（三） 報名人員所檢附之證件，如有偽造、變造、假借、冒用等情事，一經查明，已錄取者，撤銷

錄取資格；已發布派令者，撤銷派令；如涉及刑責，由報名人員自行負責。  

（四） 本公告未盡事宜，悉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切結書 
 

本人報名參加臺中市立新社高級中學幹事甄選，已詳閱徵才公告內容，並自願切結下列事項： 

壹、如有下列情事之一時，無異議放棄錄取資格，其涉及偽造文書者，並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一、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規定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之情事者。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 

(一)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二)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但本法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三)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罪、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四)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五)犯前二款以外之罪，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

限。 

(六)曾受免除職務懲戒處分。 

(七)依法停止任用。 

(八)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九)經原住民族特種考試及格，而未具或喪失原住民身分。但具有其他考試及格資格者，得以該考試及

格資格任用之。 

(十)依其他法律規定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 

(十一)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前項第二款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者，無法完成喪失外國國籍及取得證明文件，係因該外國國家

法令致不得放棄國籍，且已於到職前依規定辦理放棄外國國籍，並出具書面佐證文件經外交部查證屬

實，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並以擔任不涉及國家安全或國家機密之機關及職務為限。 

 

前項涉及國家安全或國家機密之機關及職務，於本法施行細則定之。 

公務人員於任用後，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款情事之一，或於任用時，有第一項第二款情事，業依國籍

法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於到職前辦理放棄外國國籍，而未於到職之日起一年內完成喪失該國國籍及取得

證明文件，且無第二項情形者，應予免職；有第十一款情事者，應依規定辦理退休或資遣。任用後發現

其於任用時有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撤銷任用。 

 

前項人員任職期間之職務行為，不失其效力；業已依規定支付之俸給及其他給付，不予追還。但經依第

一項第二款情事撤銷任用者，應予追還。 

二、證件或資料有偽造或不實情事。 

貳、本人報名時所檢附之證明文件經辦理甄選學校審核若有缺漏或不齊情事，不符甄選資格不得參加面

試，絕無異議。 

參、本人應徵貴校幹事職務，願據實陳明，與機關長官、單位主管並無配偶、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關

係。如有虛偽欺矇情事，願接受法律處罰，所具切結是實。 

   此致 

臺中市立新社高級中學 
 

立切結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 



 
 

查閱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檔案同意書 
 

    本人（           ，     年    月    日生，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              ）為應徵臺中市立新社高級中學幹事職缺

徵才所需，同意貴校申請查閱本人有無性侵害犯罪登記檔案資料。 

 

此致 

 

臺中市立新社高級中學 

 

   

     立同意書人：           （簽名） 

身分證字號：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切結書 

 
    本人報名參加臺中市立新社高級中學幹事甄選，已詳閱公告內

容，自願切結下列事項： 

茲聲明本人係     年考試及格人員，自取得考試及格之日起已在

原服務機關任職     年    月，因有親自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姓

名：           )(子女實際現居住地：             )之需求至

貴校參加甄選，所附證件均屬真實無訛，惟恐口說無憑，特立此書

為據，嗣後如經發現有虛偽不實情事，本人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致 

 

臺中市立新社高級中學 

 

 

立同意書人：            （簽名） 

身分證字號：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